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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共建非晶态合金联合实验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作基本情况 

鉴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 在非晶态合金

领域的技术需求及产业基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金属所” 或“乙

方”)拥有在非晶态合金成分开发、非晶态合金构件成型和制备技术方面的技术优势，

为实现双方优势互补，提升公司在新型材料产业开发和生产领域的国际地位，推动非晶

态合金等新型材料在消费电子、汽车、通信等领域的应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同意由

公司提供实验室运行经费，由中科院金属所提供研究人员和常规研究设备，成立“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晶态合金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

“联合实验室”）。 

2015 年 11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

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共建非晶态合金联合实验室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合作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中科院金属所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次合作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72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促进科技发展。材料物理与化学研究 

材料学研究 材料加工工程研究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 钢铁冶金研究 有色金属冶金研究 

凝聚态物理研究 电化学研究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研究 环境科学研究 相关学历教育、博



士后培养、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 《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和《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

出版 

法定代表人：杨锐 

开办资金：14,285万元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主体 

甲方：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二）合作主要内容 

1、甲方提供实验室运行经费，乙方提供研究人员和常规研究设备，成立“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晶态合金联合实验室”。联合实验室

为甲乙双方根据本协议共同设立的独立核算单位，不具有法人资格。 

2、联合实验室分为共建基础实验室和应用实验室。共建基础实验室设立在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提供必要的实验室用房。应用实验室设在东

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必要的实验室用房和产业

化设备。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对外挂牌“中国科学

院金属研究所—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晶态合金联合实验室”。联合实验室研发

经费共计约 6000 万人民币，由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每年的实际工作需求支付

给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具体额度以年度合同为准。 

3、联合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联合实验室设主任一名，由乙方高级研究人员担

任，设副主任一名，由甲方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负责中心日常管理工作，但重要事项必

须正、副主任协商一致。本合同的有效期为2015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协议到

期后，如双方无异议本协议自动顺延五年。 

4、联合实验室的主要任务 

（1）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 

甲方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家产业政策，可向乙方提出非晶态合金领域新合金成分、新

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研发项目及明确的研究任务和目标，乙方科研人员作为研究项目

的主要负责人，组成联合研究小组完成研究任务。 

（2）技术咨询服务 



根据甲方要求，乙方应为甲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提供技术咨询服

务，为甲方解决实际问题，乙方高级研究人员应定期（每年不少于 4次）到甲方生产一

线了解情况，指导解决技术问题。 

（3）人员培训与交流 

甲乙双方应对方要求，可互为对方人员开设专题讲座，亦可互派人员到对方参与项

目实施或课题研究。 

（4）合作申报国家研发项目 

双方应实行优势互补，积极配合，共同申请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的科技计划项目和

产品研发项目，为双方和联合实验室的滚动发展争取新的资源，提升研发实力和单位形

象。 

5、经费与利益分配原则 

（1）每年十一月份，甲乙双方应联合制定联合实验室的当年研究课题及研发预算，

经联合实验室主任和副主任共同同意后，甲方根据研发预算向联合实验室拨付研发经

费。乙方应按照研究课题及研发预算，委派具有相应能力和资格的研究人员进行工作。 

（2）本协议所述的“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由双方另立单项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

义务。除本协议所述的“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外，联合实验室相关活动由甲方按照甲

乙双方联合制定的研发预算提供研发经费，不另立单项协议。 

（3）本协议所述的“合作申报国家研发项目”,由联合实验室申报成功后，所得资

源和经费应按照联合实验室组织章程进行使用（比例为：甲方：乙方=50：50)。 

（4）除本协议所述的“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外，联合实验室产生的成果，由双

方共同享有，并由双方共同进行专利、商标或著作权的申报，双方均可无偿使用该等成

果。对该等成果许可或转让第三人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由甲乙双方按照 70：30 的比例

分享。 

（5）双方开展的其它合作事项所发生的费用与收益，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6、甲乙双方同意，联合实验室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完成的成果，双方共同享有著作

权、专利权、徽标使用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软件使用权等权益。双方单独完成的成果

归各自所有。双方派遣至联合实验室的人员主要利用联合实验室的经费和设施产生的技

术成果，亦归双方共同所有。 

7、与该联合实验室所研究的内容及形成相关成果均应优先与甲方共同合作推广应

用。 



8、在不影响双方合作利益和目标的前提下，任何一方均可开展与第三方的合作。

但在任何情况下，一方与第三方的合作不得对另一方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9、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合作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合作的目的 

非晶态合金无论是性能、成型方法和技术工艺都能够满足复杂形状消费电子产品的

制备，很好实现消费电子产品所追求的更小、更薄、更轻的目标，是国内少数具备全球

领先水平、符合“中国制造 2025”方向的新材料品种。 

公司在行业内较早进行非晶态合金的研发，公司的非晶态合金技术已经成熟，可以

根据客户的需求将非晶态合金应用到不同的智能终端产品上，并且部分产品已向客户供

货。随着业务的不断深入，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在非晶态合金材料及其制备技术等方面

出现了新的挑战，例如，产品的种类和尺寸有一定限制，产品稳定性和成品率亟待进一

步的提高，这些对于新型非晶态合金的开发、制备技术的改进及新型制备技术建立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公司与中科院金属所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建立研发平台，能够

为公司非晶态合金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提供持续更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二）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掌握了非晶态合金产品在材料、工艺、设备等方面的核心技术，具有小件产品、

大件成型产品的生产能力，是行业内极少数实现非晶态合金精密结构件在消费电子领域

商用的供应商之一。中科院金属所是国内最早开展非晶态材料研究的单位之一，具有雄

厚的研究基础和资源，其块状非晶及其复合材料制备研究代表全球最高水平。本次合作

事项，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和中科院金属所在非晶态合金技术领域各自优势，联合开展

非晶态合金材料、生产设备、制品、新型制备技术研发等业务，提高公司科研水平，加

速成果转化，加快公司新产品的推出进度，增强公司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进一步巩

固公司在非晶态合金领域的领先地位。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1月 18日 




